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海行芝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 75%股权，同时，公司拟向

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审核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

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经过审慎、认真的研究，基于

独立、客观、审慎判断的原则，对公司 2023 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会议召

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2.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各项法定条件。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

司业务布局，有利于持续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增强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及

股东的长远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3.公司就本次交易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符合《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

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明的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



定。交易各方同意，在评估报告出具后，由交易各方另行签署相关协议以确认具

体金额，以确保标的资产的定价公平、合理。本次交易定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体现了市场化定价

的原则，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5.公司为本次交易制作的《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的监管要求》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具备可行性。我们同意本

次《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相关内容。 

6.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沈畅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预计将超过 5%；聂杰

及聂杰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厦门鹭芝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

鹭芝阁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预计将超过

5%，为上市公司的潜在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具有必要性且

未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的规定。 

7.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预计本次交易将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8.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外商投资、对外

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

债务处理合法；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本

次交易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保持

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不会对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中国

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

者集中反垄断审查通过。 



9.公司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与交易对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交易合同，

生效条件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的监管要求》的要求，目前已落实的交易合同主要条款齐备。 

10.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比例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募集配

套资金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的适用

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2号（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11、本次交易公司所购买资产与现有主营业务有显著协同效应，已充分说明

并披露本次交易后的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以及本次交易可能面临的风

险。 

12.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待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完成再次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

注册同意。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也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事项的总体安排，鉴于本次交易的

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同意暂不召开股东大会。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王力、习俊通、巢序 

2023 年 3 月 27日 

 


